北海艺术设计学院
学 生 退 学 申 请 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籍贯
	
	本/专科
	

	学号
	
	身份证号
	
	班级
	

	家庭地址
	
	邮编
	

	家庭联系电话
	
	本人联系电话
	

	申
请
理
由
	


           
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二级
学院
意见
	    
            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工处、
教务
处审
批意
见
	学工处意见
	教务处意见

	
	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
	



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校级
领导
审批
意见
	主管学工副校长审批意见
	主管教学副校长审批意见

	
	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注意：1.二级学院、学工处、教务处负责人应认真审核材料，并在意见栏里注明“经审核，情况属实，拟同意XX”；除“学校审批意见”栏，其他栏均签“拟同意”。
2.本表一式四份，教务处保存一份，学工处保存一份，二级学院保存一份，学生本人保存一份。可复印。

经审批完毕后，下列部门给予办理离校手续：
	部  门
	离校手续办理情况
	部门签章

	辅导员
	
	

	图书馆
	
	

	学生公寓管理中心
	
	

	后勤处
	
	

	团  委
	
	

	财务处
	  
	

	学工处
	
回收学生证□   退还学生个人纸质档案□
	



离校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﹡此表留学工处存档
